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茅惠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陈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树琴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2,464,886,587.25 1,865,539,788.84 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8,815,490.58 961,294,982.83 0.7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2,533,682.06 103.07% 1,195,610,640.62 7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55,806.30 -65.54% 3,482,409.64 -7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01,344.49 -41.48% 2,191,127.01 -7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7,566,209.54 -16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75% 0.01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75% 0.01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0.62% 0.36% -1.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65,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8,343.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5,243.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0,630.59

合计 1,291,282.6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1,361,862.16 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46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州尤夫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66% 77,785,380 0 质押 52,090,000

佳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58% 70,447,000 0 质押 19,110,000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5% 6,560,000 0

湖州太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 6,500,000 0

湖州玉研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4,940,000 0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9% 4,500,000 0

曾碧连 境内自然人 0.53% 1,260,000 0

湖州易发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 1,202,500 0

湖州联众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929,500 0

杨文宗 境内自然人 0.28% 678,0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77,785,380 人民币普通股 77,785,380

佳源有限公司 70,4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47,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6,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0,000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0,00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曾碧连 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2,500

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500

杨文宗 6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佳源有限公司、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交易时间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2013-7-1 尤夫控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8,845,380 37.30 84,345,380 35.41

2013-8-14 尤夫控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4,345,380 35.41 77,785,380 32.6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92,694,793.43 71,254,824.02 170.43%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57,430,718.84 87,182,099.54 80.58%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收到的应收票据相

应增加及本期应收票据的贴现减少所致

致。

应收账款 228,785,147.31 123,280,776.39 85.58%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应收账款相应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20,407,948.83 3,237,376.05 530.39%

主要系本期期末公司预付的原料款增加

所致。

存货 390,065,683.55 212,186,579.11 83.83%

主要系公司 “年产 20万吨差别化涤纶工

业长丝项目” 投产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及

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720,033,143.84 449,361,714.50 60.23%

主要系公司 “年产 20万吨差别化涤纶工

业长丝项目” 投产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072,638.00 21,547,270.78 53.49%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付的设备款等非经营

性款项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776,092,510.62 518,789,577.19 49.60%

主要系随着“年产 20万吨差别化涤纶工

业长丝项目” 投产经营性资金占用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168,640,000.00 37,624,000.00 348.22%

主要系本期公司经营款支付大部分采用

应付票据所致。

应付账款 261,238,287.36 95,039,955.43 174.87% 主要系公司赊购原材料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5,555,347.73 5,404,057.54 187.85%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2,687,851.81 1,204,142.26 123.22%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6,500,000.00 15,000,000.00 210.00%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275,000.00 5,807,500.00 76.93%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项目补助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195,610,640.62 684,637,396.06 74.63%

主要系公司 “年产 20万吨差别化涤纶工

业长丝项目” 投产，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057,277,451.53 601,976,251.65 75.63% 同上。

销售费用 29,299,355.73 19,719,965.31 48.58%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增加相应销售费用

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84,410,467.95 44,986,731.25 87.63%

主要系公司本期加大研发投入及应付职

工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236,108.09 9,856,574.49 64.72%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02,568.17 2,654,411.68 99.76%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

备相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65,523.14 6,142,690.17 -63.12%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710,228.99 1,133,341.90 50.90%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水利基金较上年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929,202.52 129,067.05 2944.3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未计提递延所得税所

致。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566,209.54 112,502,558.77 -168.95%

主要系存货及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695,427.99 -442,322,366.16 82.66%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

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2,432,908.26 423,341,990.35 -49.82% 主要系筹资的净增加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股

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及其控制的湖州尤夫控股有

限公司、佳源有限公司，茅惠新的近亲属茅惠忠、茅惠根，

茅惠忠控制的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均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杭州恒祥投资

有限公司、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湖州威腾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3）公司董事茅惠新、陈彦、李军、冯小英、钱毅，监

事王锋，高级管理人员茅惠新、陈彦、李军、冯小英、张金德

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2010年

06月

08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分

别为 36

个月、

12个

月、12

个月

严格履

行承诺

吴敏燕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敏燕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年

07月

02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高先超

公司董事高先超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年

10月

19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宋明根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宋明根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年

10月

28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孟祥功、徐云飞、

丁健、胡运丽、高

赟

公司董事孟祥功、徐云飞、丁健，监事胡运丽、高赟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

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1年

11月

14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徐鸣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徐鸣岐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年

04月

24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江先健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江先健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年

09月

25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潘清华

公司监事潘清华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3年

09月

04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为

任期内

严格履

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60% 至 -1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35.01 至 1,203.78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37.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年产 20�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长丝项目”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废品和

不合格品较多。 2、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三项费用相应增加。 3、“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长丝项目”产能逐步释放，固定成本较高。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0.00 0 0% 0 0% 0.00 0.00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 2013�年 11月 11日上午 9� :30�在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

议室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2013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30�时

（三）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本大会的对象：

1、截至 2013�年 11月 6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补选王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提名邬崇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3�年 11月 8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00)。

（二）登记地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三）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四、其他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陈彦、李建英

联系部门：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2－3961786

传真号码：0572－2833555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邮编：313017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其他备查文件

附：1、授权委托书

2、股东登记表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4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

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王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 关于提名邬崇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个人）持有“尤夫股份”（股票

代码：002427） 股票 股， 现登记参加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2013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5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人，实际与会董事 8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茅惠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

cninfo.com.cn）。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王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东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的提名，补选王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

王锋：男，1982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职于湖州狮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现任职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

王锋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除在本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机构任职；间接持有公司 13

万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本次补选王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邬崇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原独立董事许宏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的职务。现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推荐，提名邬崇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接任许宏印先生的工作，同时接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的职务，

任

期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 201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邬崇国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通过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3年 11月 11日上午 9：30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邬崇国简介：

邬崇国，男，37 岁，中国籍，未有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

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

邬崇国先生已于 2012年 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1998年 7月至 2002年 3月担任浙江天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2 年 4 月至 2007 年 12 月担

任浙江中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担任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董事长，自 2010年 12月起担任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邬崇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灼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涂海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涂海川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937,495,176.58 875,986,123.07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4,287,297.41 761,704,000.06 2.9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443,111.82 -0.41% 250,165,701.47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305,269.31 -52.13% 40,329,091.63 -2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65,791.12 -19.66% 45,511,233.20 -1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8,051,566.78 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50% 0.23 -2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50% 0.23 -2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54.08% 5.24% -30.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210.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9,93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8,12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669.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46,566.6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4,556.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6.13

合计 -5,182,141.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16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35.57% 64,360,587 64,360,587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19.48% 35,258,409 35,258,409

邱业致 境内自然人 2.61% 4,718,861 4,718,861

何劲松 境内自然人 1.78% 3,221,555 3,221,528

湖南中科岳麓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 2,445,614

刘武才 境内自然人 0.71% 1,288,611

王少惠 境内自然人 0.33% 599,633

史学花 境内自然人 0.32% 574,000

阮来仁 境内自然人 0.3% 548,000

中国建设银

行－宝盈资源

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520,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45,614

刘武才 1,288,611

史学花 574,000

阮来仁 548,000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0,000

刘伟 480,050

贺光平 451,249

刘娜 430,000

林锦清 400,000

辛有东 290,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唐灼棉先生任公司

副董事长。 2010年 8月 18日，两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

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为 53,705,470.46元，比年初增加 23,409,372.09元，增幅为 77.27%，主

要系公司为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调整了信用收款期。 海外部分合同采用到港付款或 L/C结算，国内部分

合同尾款到期由 3个月延长到 6-12个月所致；

(2)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预付款项为 63,713,183.74� 元， 比年初增加 52,002,353.78� 元， 增幅为

444.05%，主要系公司为新厂房建设预付工程款及购买的进口设备的预付订金所致。

(3)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其他应收款为 5,204,046.96� 元， 比年初增加 2,958,232,37� 元， 增幅为

131.72%，主要系进口设备申请免税支付的保证金增多所致。

(4)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在建工程为 87,593,491.01� 元， 比年初增加 75,800,136.69� 元， 增幅为

642.74%，主要系购买的设备未安装完毕及新厂房工程建设未完工所致。

(5)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为 451,368.65元，比年初减少 213,284.07� 元，减幅为 32.09%，

主要系本期摊销了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6)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为 4,770,000.00�元，比年初增加 3,461,362.87� 元，增幅为 264.50%，

主要系本期以票面金额较大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开具票面金额较小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7)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为 1,034,675.24� 元， 比年初减少 566,155.76� 元， 减幅为

35.37%，主要系上年预提的业务提成大部份在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8)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为 -963,669.84元，比年初减少 3,972,742,25�元，减幅为 132.03%，主

要系购入设备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所致。

(9)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为 13,287,006.45元，比年初增加 4,953,568.36� 元，增幅为 59.44%，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提了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费用所致。

(10)� 截至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为 20,100,000.00� 元，比年初增加 20,100,000.00� 元，主要系我

司正在建设的“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获得 2012 年国家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中预算

投资计划的资金资助，资助金额为 2,01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南海财政局已经将以上全部款项支付给我司

的设备进口代理商或设备供应商。 公司将在设备交付使用时，根据设备使用年限结转递延收益。

(11)截至本报告期末，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为 8,271.48 元，比年初增加 8,271.48 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成立

了东方精工（香港）有限公司，该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报表折算所致。

(12)�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为 0�元，比年初减少 432,454.90�元，减幅为 100%，主要系

本年度收购子公司威科东盟少数股权所致。

2、2013�年 1-9�月，公司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2013�年 1-9�月，公司发生管理费用 32,400,930.3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876,014.66�元，增幅为

50.53%，主要系报告期内重大资产重组费用增加所致。

(2)2013�年 1-9�月，公司发生投资收益 1,346,566.6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46,566.67元，主要系报告

期内公司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取得的收益。

(3)2013�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外收入 754,605.6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377,866.17元，减幅为

75.91%，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了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4)2013�年 1-9�月，公司发生营业外支出 70,216.6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51,783.38元，减幅为

68.37%，主要系上年度同期支付了南海运动会赞助费 200,000.00元。

(5)2013�年 1-9�月，公司发生少数股东损益 -25,420.6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08,5450.82�元，减幅为

89.13%，主要系在 2013年 5月底公司收购子公司威科东盟的少数股权所致，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3、2013�年 1-9�月，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2013�年 1-9�月，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212,248.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94,

277.45� �元，减幅为 30.24.%，主要报告期内系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2)2013�年 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51,566.7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911,

235.40�元，增幅为 40.20%，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款较上期增加以及支付供应商货款减少所致。

(3)2013�年 1-9�月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46,566.6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46,566.67元，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取得的收益。

(4)� 2013�年 1-9�月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112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26,820.69元，减幅为 100.00%，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5)� 2013�年 1-9�月，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1,899,148.00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95,740,939.62�元，增幅为 592.5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新厂房工程款及购新厂房设备款所

致。

(6)2013�年 1-9�月，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000,0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

000,000.00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了收购子公司威科东盟的少数股权款项所致。

(7)2013�年 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099,590.7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5,696,

647.23�元，减幅为 549.95� %，主要系支付新厂房建设及购新厂房设备所致。

(8)2013�年 1-9�月，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8,198,9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198,900.00�元，主要系

报告期内收到了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投资款所致。

(9)2013�年 1-9�月，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5,360,0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1,750,

000.00�元，增幅 159.81� %，主要系本年度分配现金股利比上年度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 415.5万股，授予价格 4.38元，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4,155,000.00 元。 各股东以货币

资金出资 18,198,900.00元，其中:增加股本 4,155,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14,043,900.00 元。 本次激励计划

的授予日为 2013�年 7月 1日，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2 日。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

限制性股票为 51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必须在本计划首次授予日起 12个月内一次性授予。

2、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发布《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7月 16日开市起停牌；

2013年 7月 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3�年 7�月 23�日、2013�年 7�月 30�日、2013�年 8�月 6�日、8月 13日、8月 20 日、8 月 27 日、9 月

3日、9月 10日、9 月 17 日、9 月 26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同时， 公司于

2013年 8月 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2013年 10月 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Fosber� S.p.A.公司 60%股

份的议案》、《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 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于 2013年 10月 15日开市起复牌；

2013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Fosber� S.p.A.公司 60%

股份的议案》、《关于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作为收购佛斯伯（意大利）60%股份的部分资金来源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

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3年 7月 11日公司发布《关于限制

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2013年 07月 11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3-022）

2013年 7月 16日公司发布《涉及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3年 7月 16日开市

起停牌。

2013年 07月 1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3-024）

2013年 7月 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3年 07月 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3-025）

2013年 10月 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Fosber�S.p.A.公司 60%股份的议案》、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 2013年

10月 15日开市起复牌。

2013年 10月 15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3-041）

2013年 10月 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Fosber�S.p.A.公司 60%股份的议案》、

《关于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作为收购佛斯伯（意大利）60%股份的

部分资金来源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3年 10月 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3-043）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发起人股东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1）实际控制人唐

灼林先生、唐灼棉先生承诺：自东方精工股

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精工股

份，也不由东方精工回购该等股份。 （2）股

东中科岳麓、何劲松、达晨创世、达晨盛世、

刘武才、徐震承诺：自东方精工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精工股份，也不

由东方精工回购该等股份。 （3）其余自然

人股东承诺：自东方精工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东方精工股份，也不由东方精

工回购该等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作为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唐灼林、唐

灼棉、何劲松、邱业致、蔡德斌、杨俊、陈道忠

承诺在其担任东方精工的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方精工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东方精工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东方精工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东

方精工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为避

免同业竞争，2010年 8月 18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先生、唐灼棉先生、持

股 5%以上的股东中科岳麓及合计持股 5%以

上的股东达晨创世、达晨盛世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1）“本人

（或本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

何与发行人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

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011年 08

月 15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2012年—2014年）具体股东

回报规划 ：1、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

式、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许可

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2、公司依据《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此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3、在

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下，公司未来三年每年将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4、在确保足额现金

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

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5、公司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

红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公司接

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

建议和监督。

2012年 06

月 07日

2014年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30% 至 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473.52 至 6,390.75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390.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但公司 2013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费用和股权激

励摊销费用增加较多，导致利润下滑。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3-04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3�年 10月 1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10月 24日上午 10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灼

林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三季度报告 >的议案》。

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3年 10月 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3年 10月 2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东方精工关于调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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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2013年 10月 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2、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2013年 10月 2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 3名。

4、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周德永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

季度报告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3年 10月 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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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公告

本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 10月 24日召开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杨雅莉女士为公司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自即日起邱业致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邱业致女士仍在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公司向邱业致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意聘任兰长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自即日起曾永强先生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曾永强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管理职务，公司向曾

永强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雅莉女士、兰长发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邮编：528225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大道北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7-86695489

传真：0757-81098937

邮箱：securities@vmtdf.com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杨雅莉女士个人简历：

杨雅莉，女，1977年 2 月生，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职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深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副总裁职级，具有一航重机(原力源液压)重组增发，中国化学 IPO、苏交科 IPO 等项目经验。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雅莉女士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综合素质以及丰富的金融证券知识与工作经验，已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杨雅莉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兰长发先生个人简历：

兰长发，男，1984年 11月生、财务管理学本科，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2012 年 8 月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职于安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兰长发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

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对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

下意见：

经审阅杨雅莉女士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被提名

人具有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

意聘任杨雅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郝世明 李克天 黄 滨

2013年 10月 24日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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